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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學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要點 

110年 1月 26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 2月 25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年 1月 16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相關規定、本校學則及本校學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

需求訂定。 

二、本校大學部、專科部學生畢業資格之審核分為初審與複審，碩士班另

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校學生畢業資格初審程序及各單位審查項目分述如下： 

(一)學生應於每學期加退選前，自行檢查其個人的歷年成績單與修課

科目是否符合所屬學年度所屬系科之課程總表規定，以免因漏修

課程致無法取得畢業資格。教務處註冊組於應屆畢業學年每學期

開學第一週，統一印製除最後一學年(期)外之歷年成績表，送各

系科轉交學生，由學生本人親自核校確認。針對缺修科目或未完

成之畢業條件，學生可主動尋求導師或系科主任協助規劃解決方

案。各系科應針對學生缺修科目或未完成之畢業條件加強輔導。 

(二)申請修讀輔系或雙主修之學生，經前述程序自我檢核後，如發現

無法順利於最後一學期修畢輔系或雙主修學分數者，應依相關規

定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或申請放棄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資格。 

(三)學生歷年成績表經學生本人核校無誤後，於應屆畢業學期第四週

起進行校內相關單位畢業資格初審程序。各單位主要負責之審查

項目如下： 

1.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勞作教育、服務學習。 

2.通識教育與外語教學中心：通識課程及 I.E.E.E.基本能力指標之

「英文」能力。 

3.各系科：應修科目及學分數、I.E.E.E.基本能力指標之「資訊」、

「專業」、「倫理」能力。 

4.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華語中心：依本校日間部四年制課程設計準

則，視境外學生華語文能力而調整之基本能力課程與分類通識

課程。 

四、校內各相關單位初審依下列事項查核應屆畢業資格： 

(一)各生修業年限及歷年成績表所登錄之必修科目、學分數是否符合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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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生歷年成績表所登錄之必修科目、學分數是否與該系科組該入

學年度適用之課程總表相符。所稱課程總表應經本校課程委員會

三級三審通過，經專案報部核准者應與報部之課程總表相符。 

(三)各生抵免科目、學分成績，是否依抵免申請表詳實登錄。 

(四)查核各生重(補)修之科目、學分數，是否與原科目、學分數相符

或相關。 

(五)入(轉)學年月、修業起訖年月、休(復)學起訖年月是否詳實紀錄。 

(六)各生學號、姓名、就讀系科組，是否與應屆畢業生名冊相符。 

(七)檢查各生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實得學分、學分累計等各欄成績、

學分數是否核算無誤。 

(八)檢查各生在學期間各學期操行成績是否均及格。 

(九)查核應屆畢業班學生應修科目及學分數是否符合各系科組規定

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必修及選修科目應分開查核。查核時，最

後一學期所修習之科目與學分數暫定全部及格。經核算之後，欠

修「科目與學分數」累計未超過十五學分，預計可在暑期重補修

時補足者，均列入應屆畢業資格名冊內。 

(十)各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期不及格科目與學分數，連同以前各學期

不及格之科目與學分數，超過十五學分者，列入延修生。 

(十一)各生歷年成績表審查完畢後，請於各生歷年成績表勾選審查

結果(符合或不符合)、加註審查意見並加蓋校對審核人員職章。 

五、各生應屆畢業資格審查(初審)完畢後，由註冊組彙整審查結果並繕造

應屆畢業生名冊及相關統計表，提報教務會議備查，確定其應屆畢業

生資格後，印製學位證書。 

(一)應屆畢業生名冊應與成績表互校。 

(二)名冊內各生是否均有歷年成績表。 

(三)名冊與歷年成績表排列順序是否一致。 

(四)歷年成績表基本資料，是否與名冊內基本資料相符。 

六、複審之審查期程為畢業考後，各單位主要負責之審查項目同初審規定，

另依下列事項查核學生畢業資格： 

(一)查核最後一學期成績： 

1.各科目學業成績（含隨堂重修、軍訓(全民國防教育)、體育、實

習、實驗）及操行成績是否依據任課教師所送至教務處之原始

成績詳實登錄。 

2.是否依規定已參加暑修修畢缺修或修習不及格科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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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期修習學分數是否符合規定。 

(二)查核下列情形者應予退學： 

1.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二學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三分之二者。但身心障礙學生及學期修習學分數低於九學

分之延修生不適用。 

2.僑生、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申請歸化經許可

者、港澳生、外國學生、陸生聯招會分發之陸生、海外回國升

學之蒙藏生、原住民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

規定條件之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學分數，連

續三學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但身心障礙學生

及學期修習學分數低於九學分之延修生不受本項限制。  

3.操行成績不及格。 

4.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修業年限，於期限屆滿而仍未修

足所屬系科組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三)查核學生畢業資格： 

1.是否修滿應修之必修及選修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 

2.操行成績各學期是否均及格。 

3.有實習規定者，是否已完成實習。 

4.是否符合本校其他與畢業資格相關之辦法及規定(如：日間部四

技學生是否已通過本校 I.E.E.E.基本能力指標規定。)。 

5.各生歷年成績表審查完畢後，請於各生歷年成績表勾選審查結

果(符合或不符合)、加註審查意見並加蓋校對審核人員職章。 

6.各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期結束後(含暑期或寒期課程)尚有不及

格科目與學分數或畢業資格審查結果為「不符合」者，應塗銷

其應屆畢業資格，列入延修生。 

七、各生畢業資格審查(複審)完畢後，由註冊組彙整審查結果並繕造畢業

生名冊及相關統計表，經註冊組組長審核無誤後，先行依審查結果核

發學位證書，再提教務會議審核追認。畢業生名冊查核項目包含： 

(一)符合已核定之應屆畢業生名冊（含延修生）。 

(二)畢業生名冊與成績表互校： 

1.各生是否均有歷年成績表。 

2.各畢業生名冊與歷年成績表排列順序是否一致。 

3.各畢業生名冊之基本資料是否與歷年成績表相符。 

(三)名冊封面、封底及首頁： 

1.名冊封面是否標示校名、學年度、學制別並加蓋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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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冊首頁是否附畢業生人數統計表(依學制別、系科別排列)。 

3.名冊封底是否加蓋審核人職章及審定日期。 

八、本校審核各生畢業資格時，如發現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

之情事、學位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

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其他不符

合相關規定或審查後發現錯誤之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撤銷其學位，

公告註銷及追繳其已頒發之學位證書，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九、本校係經授權自行查核應屆畢業資格學校，應在規定期限內提報畢業

生名冊。 

十、本校依學年度建立完整審查處理檔案，永久保存，以備查考，檔案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審查紀錄。 

(二)學生學籍記載表。 

(三)學生歷年成績表。 

(四)學籍名冊(包括新生、應屆畢業生、畢業生、轉系科組生及更改姓

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分證字號)。 

(五)統計表。 

十一、本校審查畢業生相關資料後，如應屆畢業生須重補修、延修、退學

時，依相關規定處理並加強輔導。 

十二、本作業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